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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权力事项清单 

 

事项类别 

    

序号 

 

办理事项 

    

页码 

 

操作流程 

1 个人所得税申报 18 

 

 

2 社保费日常缴费 22 

 

 

一、税费申报
及缴纳 

3 社保费特殊缴费 23 

 

二、信息查询
及证明办理 

 
4 

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
录 

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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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

 
27 
 
 
 

 

6 社保费缴费证明开具 28 

 

 

7 参保信息查询 29 

 

8 社保费已确认档次查询 30 

 

 
二、信息查询
及证明办理 

 

9 社保费已支付信息查询 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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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自然人代开劳务/租车
发票 

32 

 

11 
自然人代开租金收入发
票 

35 

 

三、自然人代
开发票业务 

 

12 
自然人代开利息收入发
票 

39 

 

13 车辆购置税完税 40 

 四、购置房屋
及车辆完税 

14 房屋契税完税 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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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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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

专属服务区 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
专属服务区 

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
路 20 号 

0412-55017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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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

办税服务厅区 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（办税服务厅） 

鞍山市千山区达道湾街道建
设大道 591 号 

0412-58960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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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第一税
务分局（办税服务厅） 

鞍山市铁东区园林大道 925
号 

0412-5579046 

2 
鞍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地产税收一体化
办税服务厅 

鞍山市铁东区明山街 2 甲号 0412-5533088 

3 鞍山市铁东区政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 
鞍山市铁东区园林大道 1216
号 

0412-5578818 

4 
鞍山市铁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
心税务窗口 

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山南
街道安乐街 16 号 

0412-5550131 

5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大孤山
税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园林大道 925
号 

0412-5579079 

6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湖南税
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园林街道中华
南路 49 号大德翠韵华庭南门 

0412-5579701 

7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解放税
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康宁街 29 甲长
大家园南区 2 号楼 

0412-5579878 

8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旧堡税
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建国南路 16 号 0412-5579502 

9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和平税
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和平 48 号 0412-5579168 

10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站前税
务分局 

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中路 15 甲-
8 号 

0412-5579019 

1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园林税
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 28-3 0412-5579799 

12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山南税
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钢锋街 8 号 0412-5579783 

13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东区税务局新兴税
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新兴街道汇园
大道 205 号 

0412-55798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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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铁西区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西区税务局第一税
务分局（办税服务厅） 

鞍山市铁西区千山西路 30 号 0412-8216163 

2 
鞍山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房地产一体化税收
窗口 

鞍山市铁西区一道街 18 号 0412-8511330 

3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西区税务局繁荣税
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

鞍山市铁西区千龙户智慧园
甲 7-10 

0412-8216176 

4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西区税务局大陆税
务所办税服务厅 

鞍山市铁西区大陆街 201 栋
1 层 S7 

0412-8216182 

5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西区税务局八家子
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

鞍山市铁西区交通路 60 甲 0412-8216192 

6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西区税务局永乐税
务所办税服务厅 

鞍山市铁西区人民路 283 号 0412-8216205 

7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铁西区税务局永发税
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

鞍山市铁西区解放西路 308
号附近 

0412-82162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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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第一税
务分局（办税服务厅） 

立山区劳动路甲 83-1 号 0412-6810045 

2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立山税
务所 

立山区双山路 58 号 0412-6097156 

3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双山税
务所 

立山区双胜街 17 号 0412-6833390 

4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友好税
务所 

立山区光明街 48 号 0412-6599055 

5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灵山税
务所 

立山区东沙建材街北小区 17
号楼 A 区 

0412-6201030 

6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沙河税
务分局 

立山区羊草庄东沙河建材北
小区 17 栋 A 座 

0412-6201030 

7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第二税
务分局 

立山区双山路 58 号 0412-6599019 

8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税源管
理一股 

立山区双山路 58 号 0412-6599007 

9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立山区税务局税源管
理二股 

立山区双山路 58 号 0412-6539777 

10 
鞍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立山分中心房地产
一体化税收窗口 

立山区劳动路甲 83-1 号 0412-66079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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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千山区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千山区税务局第一税
务所（办税服务厅） 

鞍山市千山区鞍海路 25 号 0412-2326622 

2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千山区税务局东鞍山
分局 

鞍山市千山区鞍海路 26 号 0412-2317000 

3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千山区税务局汤岗子
税务所 

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镇泉兴
家园小区 

0412-2400100 

4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千山区税务局唐家房
税务所 

鞍山市千山区鞍隆路 88 号唐
家房镇政府 

0412-2460093 

5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千山区税务局大屯税
务所 

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汤海隆
庭小区 11 号楼 

0412-3541333 

6 
鞍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千山分中心房地产
一体化税收窗口 

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正德街
10 号 

1894127588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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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高新区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税务局第一税务所（办税服务厅） 

鞍山市千山中路 196 号 0412-8057111 

2 
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房产一体化大厅税务
窗口 

鞍山市高新区鞍千路 661 号 0412-80571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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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经开区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
第一税务分局（办税服务厅） 

鞍山市铁西区千山西路 501-1
号 

0412-5549001 

2 
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房产一体化
窗口 

鞍山市铁西区千山西路建设
大道 709 号 

0412-8481366 

3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
达道湾税务所 

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千山西
路睿达花园 101 号 

0412-8856033 

4 
国家税务总局鞍山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
宁远税务所 

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腾路
108 号 

0412-55498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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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风景区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局总局鞍山市千山风景名胜区税
务局（办税服务厅） 

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149
甲 

0412-6070111 

2 
国家税务局总局鞍山市千山风景名胜区税
务局税源管理股 

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 149
甲 

0412-6070030 

3 
国家税务局总局鞍山市千山风景名胜区税
务局温泉税务所 

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东路眼矿
路口南 100 米 

0412-71640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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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市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
（办税服务厅） 

辽宁省海城市西柳镇东柳村
71 号海城市政务服务中心二
楼 

0412-3153102 

2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兴海区光明路
2 号 

0412-3199066 

3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感王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感王镇盛泰路
9 号 

0412-3870052 

4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高坨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高坨镇政府院
内 

0412-3641079 

5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耿庄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耿庄镇北耿村
耿庄镇医院北行 500 米路西 

0412-3582530 

6 
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经济开发区税
务分局 

辽宁省海城市兴海大街 228
号 

0412-3600017 

7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马风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马风镇马风村
8 号（马风镇政府院内） 

0412-3264020 

8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牛庄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牛庄镇东方红
路 51-1 号 

0412-3662509 

9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牌楼税务所 
辽宁省海城市牌楼镇南沟村
199 甲 

0412-3772160 

10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王石税务所 
辽宁省海城市王石镇振兴路
49 号 

0412-3251183 

11 
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西柳税务分局 
 

辽宁省海城市市场商贸城东
路中国西柳服装城 9 楼 

0412-38390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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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2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析木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析木镇析木村
（析木镇政府院内） 

0412-3731146 

13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响堂税务分局 
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荒岭子
响堂管理区行政服务大厅二
楼响堂税务分局 

0412-3380790 

14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英落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英落镇前英大
街 71 号 

0412-3277124 

15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八里税务所 
辽宁省海城市八里镇东八里
村（八里镇政府院内） 

0412-3248049 

16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南台税务分局 
辽宁省海城市南台镇新昌大
街政府西走 50 米 

0412-3555826 

17 
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腾鳌经济开发
区税务分局 

辽宁省海城市腾鳌总部经济
大厦 

0412-8329029 

18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税源管理一股 
辽宁省海城市海州管理区北
侧 

0412-3111531 

19 国家税务总局海城市税务局税源管理二股 
辽宁省海城市海州管理区北
侧 

0412-31110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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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安县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局总局台安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
（办税服务厅） 

台安县繁荣北街 47 号 0412-4805019 

2 
台安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房产一体化
大厅税务窗口 

台安县繁荣北街东 100 米台
安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
一楼大厅 

0412-4833662 

3 
台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车
辆购置税窗口 

台安县胜利西路车管所一楼
大厅 

0412-4805032 

4 
国家税务局总局台安县税务局高力房税务
分局 

台安县高力房镇本街 0412-4621258 

5 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黄沙坨税务所 
台安县黄沙坨镇本街老黄沙
村村址路口 1-1 

0412-4611052 

6 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西佛税务所 台安县西佛镇本街 0412-4671030 

7 
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新开河税务分
局 

台安县新开河镇本街 0412-4601305 

8 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桑林税务分局 台安县桑林镇本街 0412-4652822 

9 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富家税务分局 台安县富家镇本街 0412-4631021 

10 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台安县繁荣北街 47 号 0412-4866637 

11 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税源管理一股 台安县繁荣北街 47 号 0412-4867008 

12 国家税务总局台安县税务局税源管理二股 台安县繁荣北街 47 号 0412-48050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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岫岩县税务局 
各分局（所）办税服务厅 

 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 址 联系电话 

1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第一税务所（办税服务厅） 

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会展中心 0412-7832944 

2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大营子税务所 

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大营子
镇大营子村西街组 77 号 

0412-7722029 

3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哈达碑税务分局 

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阜昌区
满族小学南墙外 

0412-7823617 

4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黄花甸税务所 

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黄花甸
镇张庄公路黄花甸村南台组
109 号 

0412-7758398 

5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龙潭税务分局 

岫岩满族自治县龙潭镇人民政
府办公楼外 

0412-7972210 

6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偏岭税务分局 

岫岩满族自治县偏岭镇王家堡
村 

0412-7892129 

7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三家子税务分局 

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
三家子镇三家子村大桥旁 

0412-7772041 

8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苏子沟税务分局 

岫岩满族自治县苏子沟镇镇政
府办公楼外 

0412-7882383 

9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新甸分局 

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新甸镇
街中心 

0412-7980566 

10 
国家税务局总局岫岩满族自治县税务局
杨家堡税务分局 

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杨家堡
镇 

0412-79220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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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办事业务指南 

一、税费申报及缴纳 

业务关键词：个人所得税、汇算清缴（多退少补）、社会保

险费（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） 

1.个人所得税申报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个人应

针对综合所得年度汇算进行自行申报。 

1.1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 

②网上办： 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： https://etax.chinatax.gov.cn 

③掌上办：个人所得税手机APP 

1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或限时办结 

1.3  业务及申报资料明细 

1.3.1  窗口办 

1.3.1.1  纳税人应提供要件 

①《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》 
②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》（选择在汇算清缴申

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） 
③《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》《个人税收递延型

商业养老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》等相关扣除资料（有依法确
定的其他扣除的） 

④《个人所得税公益慈善捐赠扣除明细表》（有对公益慈善
事业的捐赠的）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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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《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》（纳税人存在减免个人
所得税情形的） 

⑥《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抵免明细表》（纳税人存在境外所
得的） 

1.3.1.2  纳税人注意事项 

①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 
②文书表单可在辽宁省税务局网站“下载中心”栏目查询下

载或到办税服务场所领取，网址详见： 
http://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col/col1113/index.html。 
③税务机关提供“最多跑一次”服务。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

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，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。 
④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

，将影响纳税信用评价结果，并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
管理法》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1.3.2  网上办 

①进入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官方网站，点击首页【自
然人电子税务局】，如您已下载个税APP，可以扫码登录。如您
未下载个税APP，点击【立即注册】，通过大厅注册码注册。 

②登录后，您可在【常用业务】下，进行【专项附加扣除填
写】、【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申报】等操作。 

1.3.3  掌上办 

1.3.3.1  个人所得税APP下载 

①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，在网站右上角选择“个税
APP”，通过扫码进行下载。 

②登录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官方网站，点击首页自然
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首页点击“扫码登录”下方的【手机端下载
】，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。 

③可在各大手机官方应用商城下载。请认准“国家税务总局
发布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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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3.2  个人所得税APP注册 

①人脸识别注册（适用于居民身份证、中国护照、港澳居民
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
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
住证注册）。打开APP，点击【注册】，选择【人脸识别认证注
册】，阅读并同意用户注册协议，点击【确认授权】，填写证件
号码、姓名，点击“开始人脸识别”后进行拍摄识别。识别后，
根据提示设置登录名、密码、手机号（短信校验）完成注册。 

②大厅注册码注册。纳税人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到办税服务场
所获取注册码。打开APP，点击【注册】，选择【大厅注册码注
册】，阅读并同意用户注册协议，点击【确认授权】，填写注册
码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、姓名、国籍。验证通过后，根据提示
设置登录名、密码、手机号（短信校验）完成注册。 

1.3.3.3  个人所得税APP信息采集 

①基础信息，可点击【个人中心】—【个人信息】—【基本
信息】。 

②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可点击APP首页【常用业务】—【专
项附加扣除填报】，按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填报年度和对应项目进
行填写。 

③家庭成员信息，可点击【个人中心】—【家庭成员信息】
。 

④银行卡信息，点击【个人中心】—【银行卡】，选择“添
加”。 

1.3.3.4  个人所得税APP汇算申报 

①进入APP首页，常用业务下选择【综合所得年度汇算】—
【申报表预填服务】，按照步骤进行申报。 

②如工资薪金存在待确认一次性奖金，可合理选择奖金计税
方式（全部并入综合所得或单独计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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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点击“下一步”，如实填写相关数据，如需退税，点击“
继续退税”，您可“申请退税”或“放弃退税”；如需补税，点
击“提交申报”后选择“立即缴税”。 

1.4  温馨提示 

①为便利纳税人，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高效、快捷的网络
办税渠道。纳税人可优先通过网上税务局（包括手机个人所得税
APP）办理年度汇算，税务机关将按规定为纳税人提供申报表预
填服务；不方便通过上述方式办理的，也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或到
办税服务场所办理。 

②纳税人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，应当准备与收入、专项扣
除、专项附加扣除、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、捐赠、享受税收优惠
等相关的资料，并按规定留存备查或报送。 

③纳税人办理年度汇算时，除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汇算申报
表外，如需修改本人相关基础信息，新增享受扣除或者税收优惠
的，还应按规定一并填报相关信息。填报的信息，纳税人需仔细
核对，确保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纳税人以及代办年度汇算的扣缴义务人，需将年度汇算申报
表以及与纳税人综合所得收入、扣除、已缴税额或税收优惠等相
关资料，自年度汇算期结束之日起留存5年。 

④纳税人有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，应当在注销户籍前，结清
欠缴或未缴的税款。纳税人存在分期缴税且未缴纳完毕的，应当
在注销户籍前，结清尚未缴纳的税款。 

⑤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纳税人，向任职、受雇单位（含支付
连续性劳务报酬并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单位）所
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。纳税人有两处以上任职、受雇
单位的，选择向其中一处任职、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
理纳税申报；纳税人没有任职、受雇单位的，向户籍所在地或经
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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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社保费日常缴费 

 
用于缴费人缴纳当期（年）的社保费。 

2.1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。 

②掌上办：辽宁移动办税APP、微信公众号（小程序）、支
付宝小程序等移动缴费方式。（推荐使用支付宝小程序缴纳） 

2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或限时办结 

2.3  温馨提示 

①在选择办理身份若选“我是经办人”，可以为别人代缴社
保费。 

②当年如果已缴过费，当年档次不能修改。 
③系统自动展示查询到的缴费信息均为经办机构提供，若有

疑问，请与社保经办机构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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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社保费特殊缴费（补缴） 

用于缴费人缴纳往期（年）欠缴的社保费。 

3.1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。 

②掌上办：辽宁移动办税APP、微信公众号（小程序）、支
付宝小程序等移动缴费方式。 

3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或限时办结 

3.3  温馨提示 

①在选择办理身份若选“我是经办人”，可以为别人代缴社
保费。 

②要注意特殊缴费包含两项，特殊养老缴费和特殊医疗缴费
在两个页面，哪个有数据，哪个会有红色角标提示，缴费人可根
据需要选择缴费。 

③系统自动展示查询到的缴费信息均为经办机构提供，若有
疑问，请与社保经办机构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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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信息查询及证明办理 

业务关键词：完税证明、社保费缴纳证明、社保相关信息查
询 

4.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个人所得税〈税收完税证明〉（
文书式）调整为〈纳税记录〉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
公告2018年第55号）。纳税人2019年1月1日以后取得个人所得税
应税收入并由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办理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，
或根据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的应税收入的，不论是否实
际缴纳税款，均可以申请开具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。 

4.1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。 

②网上办：自然人电子税务局： https://etax.chinatax.gov.cn 

③掌上办：个人所得税手机APP。 

4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4.3  业务及申报资料明细 

4.3.1  窗口办 

4.3.1.1  纳税人应提供要件 

①身份证件原件（查验后退回） 
②受托人身份证件原件（委托他人代为开具时提供，查验后

退回） 
③委托人书面授权资料（委托他人代为开具时提供） 

4.3.1.2  纳税人注意事项 

①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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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税务机关提供“最多跑一次”服务。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
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，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。 

4.3.2  网上办 

①进入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官方网站，点击首页【自
然人电子税务局】，如您已下载个税APP，可以扫码登录。如您
未下载个税APP，点击【立即注册】，通过大厅注册码注册。 

②登录后，您可在【特色应用】模块下，点击【纳税记录开
具】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。 

4.3.3  掌上办 

4.3.3.1  个人所得税APP下载 

①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，在网站右上角选择“个税
APP”，通过扫码进行下载。 

②登录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官方网站，点击首页自然
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首页点击“扫码登录”下方的【手机端下载
】，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。 

③可在各大手机官方应用商城下载。请认准“国家税务总局
发布”。 

4.3.3.2  个人所得税APP注册 

①人脸识别注册（适用于居民身份证、中国护照、港澳居民
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
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证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
住证注册）。打开APP，点击【注册】，选择【人脸识别认证注
册】，阅读并同意用户注册协议，点击【确认授权】，填写证件
号码、姓名，点击“开始人脸识别”后进行拍摄识别。识别后，
根据提示设置登录名、密码、手机号（短信校验）完成注册。 

②大厅注册码注册。纳税人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到办税服务场
所获取注册码。打开APP，点击【注册】，选择【大厅注册码注
册】，阅读并同意用户注册协议，点击【确认授权】，填写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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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、姓名、国籍。验证通过后，根据提示
设置登录名、密码、手机号（短信校验）完成注册。 

4.3.3.3  个人所得税APP纳税记录开具 

点击【办税】—【证明开具】—【纳税记录开具】，选择起
止年月后申请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。（每人每天最多开具三
次纳税记录）生成的纳税记录可保存在手机，如需纸质版可自行
打印。 

4.4  温馨提示 

①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，与手写
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②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涉及纳税人敏感信息，请妥善保
存。 

③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存在异议的，可以向该
项记录中列明的税务机关申请核实。 

④税务机关提供两种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验证服务。一
是通过手机APP扫描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中的二维码进行验
证；二是通过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输入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
中的验证码进行验证。 

⑤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因不同打印设备造成的色差，不
影响使用效力。 

⑥个人所得税《纳税记录》不作纳税人记账、抵扣凭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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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

纳税人已经缴纳税款或者需要退还已缴纳税款的，可以申请

开具税收完税证明。 

5.1  需提供要件 

需提供身份证件原件（查验后退回） 

5.2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电子税务局： 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 

5.3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5.4  温馨提示：  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税缴费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 方

式。确需到办税服务场所办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

高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

打12366咨询投诉。 

 

 
 

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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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社保费缴费证明开具 

缴费人可以使用该功能开具社保费缴费证明，作为贷款买房

、异地落户、子女出国留学等第三方需要的证明使用。 

6.1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。 

②掌上办：辽宁移动办税APP、微信公众号（小程序）、支
付宝小程序等移动缴费方式。 

6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6.3  温馨提示： 

①录入需要开具缴费证明的人员身份信息时录入的人员，只

能是被操作员代缴过社保费的人员。 

②缴费证明自行打印留存，如果不慎丢失或损坏，该功能支

持多次开具打印社保缴费证明。 

③考虑手机配置问题，建议按月打印保存社保费缴费证明，

防止系统错误导致无法顺利打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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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参保信息查询  

缴费人在社保经办机构完成社会保险费缴费信息登记后，可

通过本功能查询本人的参保信息和参保险种。 

7.1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。 

②掌上办：辽宁移动办税APP、微信公众号（小程序）、支
付宝小程序等移动缴费方式。 

7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7.3  温馨提示： 

①录入被查询人员的身份信息时录入的被查询人员，只能是
被操作员代缴过社保费的人员。 

②系统自动展示查询到的参保信息均为经办机构提供，若有
疑问，请与社保经办机构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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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社保费已确认档次查询 

缴费人可以使用该功能查询最近一次缴费确认的档次信息。 

8.1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。 

②掌上办：辽宁移动办税APP、微信公众号（小程序）、支
付宝小程序等移动缴费方式。 

8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8.3  温馨提示： 

录入被查询人员的身份信息时录入的被查询人员，只能是被
操作员代缴过社保费的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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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社保费已支付信息查询 

缴费人支付社保费后可使用该功能查询缴费支付是否成功。 

9.1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。 

②掌上办：辽宁移动办税APP、微信公众号（小程序）、支
付宝小程序等移动缴费方式。 

9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9.3  温馨提示： 

①录入被查询人员的身份信息时录入的被查询人员，只能是
被操作员代缴过社保费的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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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自然人代开发票 

业务关键词：发票代开、房产租赁、汽车租赁、劳务及借款
利息收入 

10.自然人代开劳务、租车发票 

10.1劳务费 

10.1.1 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

  个人到税务机关开具劳务费发票，是指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
所得，包括从事设计、装潢、安装、制图、化验、测试、医疗、
法律、会计、咨询、翻译、审稿、书面、雕刻、影视、录音、录
像、演出、表演、广告、展览、技术服务、介绍服务、经纪服务
、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，个人主动到税务机关纳税
（增值税）同时税务机关给予开具的发票。 

  10.1.2  需提供要件 

① 《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申请》，当前申请方式有两种，分
别为电子版申请与纸质版申请。电子版申请需登录辽宁省电子税
务局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进入我要办税--代开增值税
普通发票，填写申请。纸质版申请需至窗口办并填写。 

②身份证原件 
③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

10.1.3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（税务所
）。 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电子税务局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 

 10.1.4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/item/%E7%BA%B3%E7%A8%8E/1847429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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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.1.5  温馨提示：  

劳务费发票的个人所得税需要由支付方依法预扣预缴（或代
扣代缴）。 

10.2动产租赁 

10.2.1 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

动产租赁，是指在约定时间内将自然人所有的汽车、物品、
设备等有形动产租借给他人使用且租赁物所有权不变更的业务活
动。最常见的为汽车租赁，即个人出租自有车辆，需要到税务局
代开发票，适用按次纳税。 

10.2.2  需提供要件 

① 《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申请》，当前申请方式有两种，分
别为电子版申请与纸质版申请。电子版申请需登录辽宁省电子税
务局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进入我要办税--代开增值税
普通发票，填写申请。纸质版申请需至窗口办并填写。 

②身份证原件 
③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

10.2.3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（税务所） 
。 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电子税务局： 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 

10.2.4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10.2.5   温馨提示：  

有形动产租赁发票的个人所得税需要由支付方依法预扣预
缴（或代扣代缴）。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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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开具租车发票需要车牌号和汽车租赁租期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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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自然人代开租金收入发票 

11.1 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申请 

自然人出租不动产，房屋所有权人可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
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。 

11.1.1   需提供要件 

① 《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申请》，当前申请方式有两种，分
别为电子版申请与纸质版申请。电子版申请需登录辽宁省电子税
务局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进入我要办税---代开发票--
个人不动产出租发票代开--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填写申请。纸
质版申请需至窗口办并填写。 

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查验后退回） 
③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查验后退回） 
④证明房屋权属的资料原件及复印件。例如：房产证或已备

案的购方合同和发票。（查验后退回） 
⑤具有双方签字、盖章的租赁合同及复印件（查验后退回） 

11.1.2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 。 

②邮寄办：在电子税务局上传要件后，对已实名的自然人提
供同城发票邮寄服务。 
网上办：辽宁省电子税务局：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 

11.1.3 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11.1.4   温馨提示：  

①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，纳税人提
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，均须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签章。 

②开具租房发票需要有效证明房屋权属的材料，不然无法开
具。若房产证遗失或损毁，可于近期去房产中心开具房屋信息证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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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若未办理房证，则需要已备案的购方合同和购房发票共同证
明权属。若存在其他情况，建议拨打12366咨询权属材料是否有效
。 

③房屋共有情况分为单独所有、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。其中
单独所有和共同共有可以由房主一人代开租房发票。若为按份共
有，则需按照份额由所有人分别代开租房发票。 

④开具租房发票时，个人所得税需要同步征收。 
⑤代开租房发票涉及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

方教育费附加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的减半征收政
策截止至2024年12月31日，建议开具租期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
的租房发票。 

⑥代开租房普通发票增值税政策：2019年1月1日起，其他个
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的形式出租不动产，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
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，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，
分摊后月租金收入不超过10万元（2019年1月1日前月租金收入不
超过3万元）的，在代开普通发票时，可以免征增值税。 在2021
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，分摊后月租金收入不超过15万
元免征增值税。2023年1月1日截至目前，月租金为10万元／月以
下免征增值税。 

⑦现行政策下，自然人出租住宅不征收印花税、城镇土地使
用税。政策依据：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、经济适
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[2008]24号“二、支
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税收政策 。（二）对个人出租、承租住房
签订的租赁合同，免征印花税。 （三）对个人出租住房，不区分
用途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” 

⑧只有房产证上注明“住宅”或“普通住宅”的，房屋性质
为住宅，其余情况皆为非住宅。 

11.2 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 

自然人出租不动产且承租方不属于个人的，纳税人可以向税
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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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2.1   需提供要件 

① 《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申请》，当前申请方式有两种，分
别为电子版申请与纸质版申请。电子版申请需登录辽宁省电子税
务局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进入我要办税--代开发票--
个人不动产出租发票代开--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填写申请。纸
质版申请需至窗口办并填写。 

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查验后退回） 
③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查验后退回） 
④证明房屋权属的资料原件及复印件。例如：房产证或已备

案的购方合同和发票。（查验后退回） 
⑤具有双方签字、盖章的租赁合同及复印件（查验后退回） 

11.2.2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 。 

②邮寄办：对已实名的自然人在电子税务局上传要件后，提
供同城发票邮寄服务。 
网上办：辽宁省电子税务局：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 

11.2.3 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11.2.4   温馨提示：  

①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，纳税人提
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，均须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签章。 

②开具租房发票需要有效证明房屋权属的材料，不然无法开
具。若房产证遗失或损毁，可于近期去房产中心开具房屋信息证
明。若未办理房证，则需要已备案的购方合同和购房发票共同证
明权属。若存在其他情况，建议拨打12366咨询权属材料是否有效
。 

③房屋共有情况分为单独所有、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。其中
单独所有和共同共有可以由房主一人代开租房发票。若为按份共
有，则需按照份额由所有人分别代开租房发票。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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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开具租房发票时，个人所得税需要同步征收。 
⑤代开租房发票涉及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

方教育费附加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的减半征收政
策截止至2024年12月31日，建议开具租期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
的租房发票。 

⑥代开租房专用发票增值税政策：个人房屋性质为住房的全
部出租收入，按照5%的征收率减按1.5%计算缴纳增值税。非住宅
的出租收入征收率仍为5%。 

⑦现行政策下，自然人出租住宅不征收印花税、城镇土地使
用税。政策依据：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、经济适
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[2008]24号“二、支
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税收政策 。（二）对个人出租、承租住房
签订的租赁合同，免征印花税。 （三）对个人出租住房，不区分
用途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” 

⑧只有房产证上注明“住宅”或“普通住宅”的，房屋性质
为住宅，其余情况皆为非住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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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自然人利息收入代开 

12.1 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

  利息是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费，指货币持有者（债权
人）因贷出货币或货币资本而从借款人（债务人）手中获得的报
酬。利息收入，多为纳税人从事贷款服务所得，即纳税人提供信
贷服务收取的利息向支付方开具发票，个人利息收入只得开具增
值税普通发票，且开票金额多为大额数据。 

  12.2  需提供要件 

① 《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申请》，当前申请方式有两种，分
别为电子版申请与纸质版申请。电子版申请需登录辽宁省电子税
务局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进入我要办税--代开增值税
普通发票，填写申请。纸质版申请需至窗口办并填写。 

②身份证原件 
③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

12.3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 鞍山市税务局各基层分局办税服务厅 （税务所
）。 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电子税务局： 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 

12.4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12.45  温馨提示：  

利息收入类发票的个人所得税需要由支付方依法预扣预缴（
或代扣代缴）。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

40

 

四、购置房屋及车辆完税 

业务关键词：买卖房屋、购买车辆、完税凭证 

13.车辆购置税完税 

13.1  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置汽车、有轨电车、汽车挂车、排
气量超过一百五十毫升的摩托车(以下统称应税车辆)的单位和个
人，为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，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办
理车辆购置税申报。 

所称购置，是指以购买、进口、自产、受赠、获奖或者其他
方式取得并自用应税车辆的行为。 

车辆购置税实行一次性征收。购置已征车辆购置税的车辆，
不再征收车辆购置税。车辆购置税实行一车一申报制度。 

13.1.1   需提供要件 

① 《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表》 (资料来源：  各办税服务场所
或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官网  http://liaoning.chinatax.gov.cn  
中— 纳税服务— 下载中心—表单下载) 

②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者《车辆电子信息单》  
③车辆相关价格凭证复印件  
④免税、减税车辆因转让、改变用途等原因不再属于免税、

减税范围，  还需提供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
材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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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1.2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各车辆购置税办税服务场所。 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电子税务局： 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 

13.1.3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13.1.4  特色服务内容介绍： 

①首问责任制：由于纳税人对我局业务办理流程不够熟悉，
结合“一次服务，终身形象”的服务理念，我们将首位接待、受
理或接听咨询电话的窗口工作人员作为首问责任人。首问责任人
将热情接待前来办事的纳税人，认真受理、服务周到，对符合规
定的及时受理，对不符合规定的做好政策解释说明。 

②预约与延时服务：为保障您获得便捷快速办税缴费体验，
在您选择到办税服务场所办理业务前，您可以先拨打咨询电话，
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，事先了解业务流程，进行服务预约。同时
，我们在中午及周末等休息时间也设置专人专岗，为您提供延时
服务。 

③容缺受理清单：服务窗口在受理业务时，如您的基本条件
具备，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，可允许您在作出补正
或撤换的书面承诺基础上，先行受理，待您提交相关补正材料后
，及时通知您办税结果。 

13.1.5  温馨提示：  

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，在资料完整
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，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。
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，均须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
签章，在办理过程中如有问题可拨打0412-5896058咨询投诉。 
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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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2  开具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

业务描述：纳税人已经缴纳税款的，可以申请开具车辆购置
税完税证明（电子版）。 

13.2.1  需提供要件 

①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，需提供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的营业执照原件②自然人，需提供身份证件原件 

13.2.2  办理路径 

①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车辆购置税办税服务
厅。 

②网上办： 辽宁省电子税务局：
https://etax.liaoning.chinatax.gov.cn/ 

13.2.3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13.2.4  温馨提示： 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税缴费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
式。确需到办税服务厅办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
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限务，如有问题可拨打
0412-5896058 咨询投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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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房屋契税完税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在中华人民共
和国境内转移土地、房屋权属，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
人，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契税。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、
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契税。契税由土地、房屋所在地的
税务机关依照本法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的规定
征收管理。 

14.1  增量房/商品房 

14.1.1  办理路径 

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各房地产交易税收一体化办税服务厅
或第一税务分局 

14.1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14.1.3  纳税人应提供要件： 

①纳税人需提供购房合同(网签） 
②购房发票 
③结算安置单 
④购买方夫妻双方身份证 
⑤户口本 
⑥结婚证（未婚或离异提供离婚证、法院判决、民事调解书

，丧偶户口需更改）及未成年子女信息证明。 
注：证件信息需一致，如：离异，户口需更改。 

14.1.4  办理流程 

纳税人需在前台叫号排队，不动产受理部门进行叫号受理，
由不动产受理部门内部传递税务窗口进行纳税审核办理（纳税人
填写个人买卖家庭住房诚信保证书及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）
，税务录入信息采集，系统评估比较，审核推送，出具申报信息
，税款征收及纳税人签字，纳税人返回不动产受理部门结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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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2  存量房/二手房 

14.2.1  办理路径 

窗口办：鞍山市税务局各房地产交易税收一体化办税服务厅
或第一税务分局 

14.2.2 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 

14.2.3  纳税人应提供要件： 

①存量房屋买卖合同（网签） 
②原房屋产权证 
③买卖夫妻双方身份证 
④户口本 
⑤结婚证（未婚或离异提供离婚证、法院判决、民事调解书

，丧偶户口需更改）及未成年子女信息证明 
注：证件信息需一致，如：离异，户口需更改。 

14.2.4  办理流程： 

纳税人需在前台叫号排队，不动产受理部门进行叫号受理，
由不动产受理部门内部传递税务窗口进行纳税审核办理（纳税人
填写个人买卖家庭住房诚信保证书及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）
，税务录入信息采集，系统评估比较，审核推送，出具申报信息
，税款征收及纳税人签字，纳税人返回不动产受理部门结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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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税违规事项清单 

 
 
禁办事项 禁办情形 

1.不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 
一、违反纳税申
报规定 2.扣缴义务人不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

缴、代 
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 

1.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 

2.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、应收而不收税款 二、违反税款 
征收规定 

3.纳税人拒绝代扣、代收税款，拒不缴纳税款、滞纳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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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缺办理事项清单 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务事项实行容缺办理和进一

步精简涉税费资料报送的公告》和《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

纳税服务工作指南（3.4版）》精神，现将自然人可容缺办理事

项公示如下： 

 

序号 
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 

1 
车辆购置税申报 《二手车销售统一发

票》复印件 
纳税人提供 

2 

 
 
契税申报 

纳税人已实名采集并
与办理业务企业关联: 
1.纳税人需要在系统
输出表单上签章确认
的，印章可以容缺 
2.经办人身份证件原
件 

 
 
纳税人提供 

3 
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
得个人所得税预扣预
缴申报 

公司股权激励人员名
单 

纳税人提供 

4 
车辆购置税申报 《二手车销售统一发

票》复印件 
纳税人提供 

5 

 
境内机构和个人发包
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
备案 

合同中文译本 
非居民对有关事项的
书面说明 

 
纳税人提供 

 

注：一个业务事项涉及多种可容缺资料的，可同时容缺，纳

税人需20日内补正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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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 

对当事人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在税务
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
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 
序号 事项名称 

1 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将其全部银行
账号 向税务机关报送 

2 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设置、保管账
簿或 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 

3 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期限办理纳
税申 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

4 
纳税人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票，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
则、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开具发票
的数据且没 有违法所得 

5 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
定取 得发票，以其他凭证代替发票使用且没有违法所得 

6 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
定缴 销发票且没有违法所得 

7 
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设置、保
管代 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账簿或者保管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
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 

8 
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期限报
送代 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资料 

9 
扣缴义务人未按照《税收票证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开具税收票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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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

 
10 

境内机构或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，  未按照《非居
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向主管税务
机关报告有关事项 

 
11 

纳税人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具发票，  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
施细则、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将非税控电子器具使用的软件程
序说明资 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且没有违法所得 

 
12 
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等有
关规 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续 

 
13 
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
定加 盖发票专用章且没有违法所得 

 
14 
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将财务、会计
制度 或者财务、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税务机关备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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